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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大獎勵經費調查/申請系統作業如下： 

一、 社區大學獎勵經費調查操作說明 

 (一)填寫路徑 : 1 調查申請→2 獎勵經費→填報 3 內容 

 

 

申請意向資料未選擇(填報不完整)無法送審，請檢視 自動檢查未通過報告 並依說明辦理  

 

 

(二)填報內容 

包含：申請意向、承辦單位負責人姓名、承辦單位負責人職稱、社大郵遞區號及預估獎勵

金所需資本門經費比例(若獲致獎勵金)，填寫畫面圖示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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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獎勵調查填寫圖示) 

 

基本資料空白欄位請填寫完整，如若獲致獎勵金，請填寫預估所需資本門經費比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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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獎勵經費意向送審 

1. 意向填寫完成 返回列表 即可 送出審查  

 

 

 
(獎勵調查送審圖示) 

2. 意向送審初審通過後，將依教育部函文說明時間開放獎勵申請作業，系統出現畫面如

下：  

獎勵意向開放 / 獎勵申請尚未開放 

 

獎勵意向結束 / 獎勵申請開放 

 

     (獎勵調查意向完成審核圖示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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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注意事項  

1. 意向選擇前，請先選擇【申請(參與審查) 】檢視「基本資料」完整性（包含：承辦單

位負責人姓名、職稱及郵遞區號註）儲存後，方能選擇申請意向。  

註：郵局 3+3 碼郵遞區號可至中華郵政資訊網查詢 

2. 意向填寫說明 

(1)申請(參與審查)–需再填寫「預估資本門經費比例調查」儲存後再【送出審核】 

(2)申請(免審查) – 需再填寫「預估資本門經費比例調查」儲存後再【送出審核】 

(3)不申請 – 不申請之社區大學選擇意向儲存後，即可【送出審核】 

3. 請確認獎勵意向完成地方政府初審，才能進行獎勵經費申請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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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社區大學獎勵經費申請操作說明 (得免審社區大學操作步驟亦同)   

(一)填寫路徑 : 1 調查申請→2 獎勵經費→填報 3 內容 

 
 

經費申請填寫不完整則無法送審，請檢視自動檢查未通過報告 並依說明辦理  

 

 

 (二)填寫內容 :  

獎勵經費「申請」請由[填報內容] 進入 內容 開始填寫，應填寫內容功能包含： 

 

1. 「基本資料」：獎勵調查時已填寫過的資料 

2. 「統計資料」：表 1-1 (由系統自動帶入 112 年度期末填報成果資料)、表 1-3(自行填

入) 

3. 「成果清冊」：表 1-2、表 2-1、表 2-2、表 2-3、表 3-1、表 4-1、表 5-1  

4. 「列印統計與成果表」：請在此列印以作為獎勵經費申請書附表 

5. 「上傳區」：獎勵申請書全卷彩色掃描檔上傳作業區 

(三)內容說明： 

1.「基本資料」說明 

系統自動帶入獎勵經費調查所填寫基本資料 

1.             2.             3.             4.               5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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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獎勵經費申請基本資料圖示) 

2.「統計資料」說明 

表 1-1 

(1)課程及學員統計資料，為社大期末所填報完成之春季班(含寒假班)+秋季班(暑假班)

成果合計數，統計資料由系統自動帶入。 

(2)如年度兩次期末填報尚未完成（「完成」指：社大送審後並經地方政府審核通過），

則系統會出現提醒【本年度兩次期末課程填報，地方政府尚未全數審核通過 】說

明，請確認當年度期末填報作業完成與否，以利獎勵經費申請附表資料之正確性。 

(3)其他類，由系統帶入填報之[研習講座]類資料。 

表 1-3 

社大自行填入新/舊(男性及女性)學員人數，由系統計算合計數及百分比 

獎勵調查所填寫資料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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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「成果清冊」說明 

「成果清冊」：功能包括 

(1)新增單一成果：單筆新增功能 

(2)匯入成果：即批次上傳功能 

(3)刪除成果批次：批次刪除功能 

(4)匯出成果(xlsx) (ods)：匯出所有(包含單筆新增+批次上傳)成果資料 

 

 

(1) 新增單一成果 

先填寫課程(活動、教材、社團)之①[名稱]，再判斷其②[項目屬性]所屬（課程、活

動、教材註 1、社團）並選擇③[辦理方式]（實體、線上、混成）及④[舉辦型式]註 2（舉辦型

式：座談、論壇、展覽、走讀、踏察、工作坊、專題講授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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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各表格所需要統計成果做分類為： 

表 1-2 特色課程開設績效統計表 (填表簡稱：特色課程) 

表 2-3 推動公共參與課程或活動成果統計表 (填表簡稱：公共參與成效) 

表 4-1 辦理不同族群之學習扶助與關懷成果統計表 (填表簡稱：不同族群) 

表 5-1 配合教育部及其他部會政策活動辦理之成果統計表 (填表簡稱：配合政府舉辦) 

該課程可以屬於「特色課程」列表，也可以同時為推動「公共參與」課程列表之成果，填

寫時可同時勾選『是』，系統同時將該筆成果呈現在不同列表。 

 

 

註 1：[項目屬性]選擇「教材」該筆資料將自動列入(表 3-1) 

註 2：請選擇主要的舉辦型式，如同時以不同舉辦型式辦理可於內容介紹再作補充說明。 

註 3：課程屬性：請依「教育部全國社區大學教育資訊網」課程填報之課程屬性內涵分

類，擇一填列，如同時有不同屬性請選擇主要的課程屬性，其他屬性可於內容介紹

再作補充說明。 

下拉選擇: 

  

    

         

     

   

註 1②                      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註 2 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①          

(表 1-2)        (表 2-3)        (表 4-1)        (表 5-1)        

←游標滑至特色課程出現說明 

/ 否          / 否          / 否          / 否          

     
註 3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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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 (新增單一成果) 

填寫資料如下 (表 1-2 ,表 2-3) 

 
 

(系統)產生表格如下:  

 

 

 

  

範   例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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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資料如下 (表 3-1) 

 

 

(系統)產生表格如下: 

 

 

範   例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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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資料如下 (表 4-1,表 5-1) 

 

(系統)產生表格如下:  

 

範   例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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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匯入成果 《上傳》 

步驟 1：選擇以批次上傳方式填寫獎勵經費申請成果表，請點選【匯入成果】 

步驟 2：下載格式「獎勵成果匯入範例檔」
註 3 

(填表時請刪除範例資料) 

步驟 3：上傳  

 

註 3: 獎勵成果匯入範例檔欄位名稱 

 

※請注意：獎勵成果批次匯入時，「課程屬性」欄位僅能依「教育部全國社區

大學教育資訊網」課程填報之課程屬性內涵分類，擇一填列。 

(3) 刪除成果批次 

點選【刪除成果批次】可整批刪除上傳的資料，如需修改單筆資料請直接點選編輯處理。 

 

 

0 

檢   
視   

刪
除  

0 
單筆「刪除」請由編輯進入處理→   

批 次 刪 除 範 例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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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匯出成果 

匯出成果有二種格式(excel、ods)可選擇，無論是採用「新增單一成果」或「匯入成果」填

入的資料，將整併全數匯出(並依「項目屬性」：課程→活動→教材→社團 排序) 

 

4.「列印統計與成果」表說明 

請至「列印統計與成果」執行列印所有成果表格作為獎勵經費申請書之附表。 

 
 

 
(列印統計與成果表圖示) 

※「統計資料」及「成果清冊」印出之資料將作為獎勵經費申請書之附表，請務必至上傳

區上傳完整之彩色掃描申請書檔案，才算完成整個獎勵經費線上申請作業。 

匯 出 範 例        

列 印 範 例        

列印設定提醒 

請按右鍵 (1)設定[橫向]列印 

(2)取消頁首與頁尾的設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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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獎勵申請書「上傳區」說明 

此為獎勵經費申請書上傳區，請依說明上傳全卷彩色掃描 PDF 檔（含系統列印之附表），

上傳後請執行 返回列表 準備送審。 

 

(申請書上傳圖示) 

 

(四)送出審核： 

送審路徑：由獎勵申請書「上傳區」上傳後請執行返回列表或依送審路徑( 1 調查專區→2 

獎勵經費→ 填送審/審查執行 3 送出審查)。 

填報資料填寫完成送審區才會出現  送出審查 ，送審後，社區大學獎勵經費線上申請作

業完成。 

 

(申請書送審圖示) 

 

請拖曳完整彩色掃描檔之獎勵經費申請書上傳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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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申請書待縣市審查圖示) 

 
(申請書縣市初審通過圖示) 

 

~提醒您~ 

社區大學獎勵經費線上申請作業完成後，紙本申

請資料須送地方政府審閱後，轉送承辦單位（台

評會）方完成送件作業！ 


